
清河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反馈意见（序号7）整改验收的公示

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“市商务局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监管缺失。2024年5月，省商务厅等八部门印发《深入开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，要求各市商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印发实施方案，成立专项整治工作机构，牵头开展联合检查和执法工作。督察发现，邢台市商务局仅对该文件进行转发，未成立专项整治工作机构，无专项整治行动相关台账资料，未开展联合检查和执法工作。督察组在内丘县、任泽区、高新区3个县（区）发现报废机动车非法拆解问题10余个”问题已完成整改，并通过市级部门验收，拟按程序实施销号。根据《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》《关于做好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验收销号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现将该问题整改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6年1月5日至1月15日。

如有异议，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箱形式反馈。

联系电话：0319-2688837（邢台市商务局）

0319-2585221（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）

电子邮箱：jsk2689139@163.com

附件：具体整改情况表

清河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反馈意见（序号7）具体整改情况表

2026年1月5日

	整改任务
	市商务局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监管缺失。2024年5月，省商务厅等八部门印发《深入开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，要求各市商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印发实施方案，成立专项整治工作机构，牵头开展联合检查和执法工作。督察发现，邢台市商务局仅对该文件进行转发，未成立专项整治工作机构，无专项整治行动相关台账资料，未开展联合检查和执法工作。督察组在内丘县、任泽区、高新区3个县（区）发现报废机动车非法拆解问题10余个。

	整改实施主    体
	中共清河县委、清河县人民政府

	整改目标
	针对以上两个问题，我县整改目标为逐条建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问题整改工作台账，逐项制定整改措施，明确整改时限、整改责任主体，高标准开展整改工作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，并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。

	整改措施
	（一）关于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监督管理整改措施。

县商务局立即制定并印发《关于打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工作的通知》，成立工作专班，明确职责分工，持续开展排查整治行动。对排查发现的问题，建立健全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专项整治工作台账。通过发布通告等形式公布非法回收拆解问题线索举报方式，发动全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关于“任泽区天口镇汽车非法拆解点连片集群，现场检查邓桥村、西甄庄村两家非法机动车拆解点发现诸多问题”的整改措施。
此问题点位虽未发生在我县，但按照举一反三的原则，县商务局也进行了认真整改，一是结合全县消防安全大排查行动契机，联合公安、市场监管、消防、应急等部门对县城范围内的废旧金属收购站点、汽车维修厂、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进行了全面排查。二是协调六个乡镇组织村两委对其管理辖区进行了全面摸排。

	完成情况
	通过持续开展摸排行动，我县范围内暂未发现非法拆解窝点。为进一步推动工作落实，县商务局牵头我县十部门联合印发了《清河县汽车流通领域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，将进一步强化对辖区内日常监管，增加执法检查频次，建立常态化巡查检查工作机制，定期开展专项整治，多措并举防止问题反弹。
目前，以上督察反馈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，并通过市级验收，现予以公示。





